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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式 紀 錄 

第一年 第二輯 

第八十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星期 

主席：Mr. H . V . JOHNSON (美國）： 

出 席 者 ：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 澳 大 利 亞 . 巴 

西 . 中 國 . 埃 及 . 法 蘭 西 . 墨 西 哥 . ' 荷 蘭 . 波 

蘭 .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 英 聯 王 國 . 

美利堅合衆國。 

九十一.臨時議事日程 

( 文 件 S / 2 0 5 ) 

― .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 

二. 暹羅代表H.R.H.PrinceWanWaithayakon 

爲暹羅申請加入爲聯合國會員國事於一 

九 四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致 秘 書 長 函 

( 文 件 8 / 2 0 1 ) 、 

三. 希臘代表圑代理首席代表一九四六年十 

二月三日致祕書長函，附具關於希臘北 

部情勢之節略(文件S/203) 2 。 

九十二.覆審業經否決之 

各項入會申請書 

主席：於開始審討本次會讒臨時議事日 

程之前，本席願對臨時議程未列入覆審業經 

否'决之各項申請入會書一項目之理由，加以 

释。 

理事會內各代表定憶於上次會議時，吾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補 

縝第十號，附件十五。 

*同上，附件十六。 

：次會議 

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人對此事已獲諒解。依據是項諒解，本席曾 

與 澳 大 利 亞 . 荷 蘭 代 表 以 及 理 事 會 内 其 他 代 

表之多數作非正式之磋商；其實凡本席所能 

接洽者均經與之磋商。理事會內各代表似均, 

同意此種申請書之覆審應暫予展期。此事顯 

爲一重要事項，本理事會將來自當予以其應 

得之充分而審愼之注意。本席以爲吾人均同 

意各申請國本身之利害關係至爲重大。 

復次，吾人目前尙有暹羅之申請入會書 

及希臘代奉之公函，均立待吾人注意。 

因此，本席巳逕行決定將覆審申請入會 

書一問題自本次會議臨時議事日程內删去。 

本席提議暫將該項目列於本理事會據有事項 

表內。日後吾人可以非正式磋商決定考廑該 

事項之適當時期。 

如無異議，卽當依此決定。 

H A S S A N Pasha (埃及）：對貴主席所稱，本 

人自無'異議，但本人欲知此項目之討論是否 

確已延展而無需本理事會決議將該項目由議 

事日程上删去。吾人所關注者，但爲議程上 

—項目之展期，此事將由祕書長依行政手績 

辦理，該事項將於此後較適當時期再度列入 

議程。請問將此事項自本次會議議程上删去 

果需吾人現時以決,爲之乎？ 

主席：安全理事會上次會議時，澳大利 

亞代表應本席提議允撤囘其所提關於將此問 

題發交新會員國資格審査委員會之決議案。 



對於該決議案，荷蘭代表曾提有修正案，彼 

亦巳同意撤囘其所提之修正案。 

澳大利亞代表於表示同意時曾稱：渠接 

受本席之提議，由本席與渠及荷蘭代表以及 

理事會內其他代表作非正式之磋商，惟具有 

一項了解，卽此事項將於理事會下次會議提 

出。故厳格言之，對於大會發交本理事會覆 

審之決議案，本日會議之臨時議事日程理本 

應列有覆審該決議案一項目1。本席所以未將 

其列入議程，而於此次會議開始時，發表聲 

述者，原希望理事會卽以口頭表決通過本席 

對此事之決定。故該項目未見於本次會議之 

臨時議事日程，而已列人理事會據有事項表 

內，本理事會任何理事均可隨時將其提出考 

慮。 

H A S S A N Pasha (埃及)：對於貴主席解釋， 

本人認爲満意。 ' 

九十三.通過議事日程 

•' 主席：吾人席前置有本次會議之臨時議 

事曰程。對於通過此項議事日程有異議否？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人提議關於准許暹羅加入聯合國一問 

題不應列入安全理事會今日之議事日程。本 

人擬對此問題詳加硏究，但未準備於此次會 

議參加討論此問題之實質。 

主席：本席將在此問題提出討論前，願 

向蘇聯代表略進一言。本席得悉向聯合國提 

出此項申請書之暹羅代表現仍留紐約，彼等 

首發表聲明稱其政府切望暹羅之申請書經安 

全理事會之推薦得在大會本屆會議中提出。 

故本席請問蘇聯代表可否指明其欲展延 

期間之長短，俾祕書長與本席準備理事會下 

次會議之臨時讒事日程時，有所遵循。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席仍須對此問題詳加研究，乃能'决定 

暹羅之申P唷書應延至何時提出審査^宜。 

M r . P A R O D I (法蘭西）：法國政府亟願贊 

1大會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第四十九 

次全會所通過之決議案，建議由安全理事 

會 覆 審 阿 爾 巴 尼 亞 人 民 共 和 國 . 外 蒙 古 共 

f n 國 . 外 約 但 王 國 . 愛 爾 蘭 及 菊 萄 牙 請 求 

加入聯合國之申請書。 

助暹羅加入聯合國之申請。 

諸君均知本國與暹羅之間所發生之爭端 

i 吿 解 決 ， 其 解 決 不 但 根 據 與 兩 國 利 益 相 符 

之和平方法，且所依藉之條件無疑亦切合憲 

章之檢祌及吾人所應實行之規則 2 。 

吾人以爲此時所獲致之解決殊堪注意， 

並足照示暹羅已符合憲章所耍求之條件，尤 

以關於憲章所耍求之愛好和平及國際正義之 

願望一條件爲然。 

本席原欲在此次會議中討論此事項，但 

吾人不願催促蘇聯代表。目前，吾人均有重 

大之任務應予履行，而吾人進行工作所處之 

環境，殊非易易。 

然 本 席 願 就 主 席 對 M r . Gromyko所言表 

示贊同。本人亦擬促請蘇聯代表及早考慮此 

事項。本人提譏依過去對其他項目所採取之 

程序，將此項目留置議事日程內。 

M r . L A N G E (波蘭')：按吾人准許申請國 

加入聯合國之通常程序，係先由新會員國資 

格 審 査 委 員 會 向 理 事 , 提 出 報 吿 。 暹 羅 之 申 

請前經發交該審査委員會，但因暹羅撤囘其 

申請書，吾人迄举獲該審査委員會之報吿。 

本 人 容 有 錯 誤 — — 若 然 ， 則 請 指 正 一 惟 本 

人以爲最簡便之解決辦法，或爲目前暫不將 

該項目列入議程，而一面決定請審査委員會 

於數日内向本理事會提具報吿，然後吾人可 

於此間考廛該案。 

主席：波蘭代表以爲關於暹羅申請加入 

聯â "國一案並無報吿提出，本席相信此實屬 

錯！^。渠若參閲文件S/133 ,卽新會員國資 

格審査委員會之報吿書，渠當見其中載有該 

審査委員會分組委員會關於暹羅之報吿3。 

至於將此項申請書發還該審査委員會究 

有何裨益，本席頗爲懷疑。本席以爲蘇聯代 

表有充分權利耍求對該項申請書予以緩議。 

若渠以爲對於現有資料猶未充分硏究，故未 

能定奪，本席以爲對其願望應予尊重。 

蘇聯代表已提出一項議案，故本席亦欲 

向 彼 有 所 建 , 供 其 考 廑 。 本 席 之 建 議 爲 吾 人 

現將此項目列入讒事日程，嗣卽將其轉列於 

2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補 

編第九號附件十四。 

3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補 

餛第四號，附件七，第四一頁。 



理事會據有事項表內，如此則該項目可於理 

事會此後任何一次會議中提出討論，其時縱 

卽再予展延，對當事國亦無損害。本席請問 

蘇聯代表對於此項建議，是否願予接受；不 

然，本席當將其動議付表決。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席會提議審査暹羅申請書之問題，不 

應列入安全理事會之議事日程，所據理由前 

已述明，至於將暹羅之申請書一間題列入安 

全理事會據有之事項表內，本席並無異議。 

主席：蘇聯代表接受本席所提之一項意 

見，本席謹向其致謝。關於此項申請，有願 

於本屆大會會議期間將其提出審査者，爲尊 

重其意見起見，本席兹聲述：本席仍將該項 

目列入本理事會下次會議之臨時議事日程， 

惟此絕不妨礙蘇聯或其他任何代表要求苒行 

展延之權利。 

若無其他意見，吾人討論次一項目。 

L o r d l N V E R G H A P E L (英聯王國）：吾人今日 

將此事展緩討論，本席至感遺慽，因本人原 

欲代表本國政府，切實聲明英國贊成暹羅加 

入聯合國之申請，將來該項申請付表'决時， 

吾人定必投票贊成也。 

但此事若無期展延，則暹羅將失去於本 

屆大會會議期間參加聯合國之機會。本人以 

爲此事殊屬可惜。故本人深望此事將於安全 

理事會下次會議中儘先提出。 

主席：本席必須以美國代表之資格聲明 

—點：卽對於暹羅之申請美國亦熱誠贊助是 

也。爲尊重英法兩國代表之意見並爲符合本 

席以美國代表資格所持之觀點，故本席已吿 

本理事會：本席擬將此事項列入理事會下次 

會 議 之 臨 時 , 事 日 程 。 至 於 該 一 項 目 於 理 事 

會下次會議是否可獲通過而能及時提交大會 

本屆會議，則應由本理事會決定。將來決定 

如何自視吾人屆時所能獲致之協議而定。 

郭泰祺先生（中國）：本人願代表中國政 

府略致數，，以贊助暹羅加入聯合國之申請。 

尙憶不久以前暹羅及其他數國曾申請加入聯 

合國；暹羅及各該國之申請書當經發交本理 

事 會 之 一 分 組 委 , 會 予 以 審 査 。 惟 至 最 後 一 

刻，暹羅撒囘其申請，蓋是時暹羅與法國之 

間發生爭端，故出於和解之精砷，而爲此舉 

也。是其撒囘申請乃不欲使本理事會左右爲 

難。以此而言，暹羅不但準慷遵守憲章之原 

則，且已完全依照憲章之原則行事，及時解 

決其與法國之爭端矣。 

本國所以切望暹羅得於大會本届會議獲 

准加入聯合國者，乃因有見於聯合國中現有 

會員國爲亞洲國家者，僅有中國，菲律賓共 

和國及印度三國而已。是故吾人深願有另一 

亞洲國家加入聯合國。中國雖同意該案展期 

審査，惟力贊助主席之建議，卽暹羅申請書 

之考盧一項目應予列入下次會議議事曰程， 

而理事會應認爲仍據有該一事項。 

M r . P A D I L L A N E R V O ^ (墨西哥)：本人亦頗 

代 表 墨 西 哥 政 府 有 所 聲 述 ： 本 理 事 會 前 接 

暹羅請求加入聯合國會員國之第一次申請書 

時，曾將該項申請書發交新會員國資格審査 

委員會研究及討論。 

墨西哥代表在該審査委員會中貧發表聲 

述贊成暹羅加入聯合國之申請。 

對於暹羅雖有提出反對其加入聯合國之 

意見者，但吾人仍認爲暹羅確能滿足憲聿所 

要求之條件。本人以前所以向本理事會提出 

准許所有申請各國加入聯合國之議案，而未 

將暹羅包括在內者，以其時暹羅已撤囘其申 

請故也。本人以爲暹羅因法國之反對，而撤 

囘申請，斯舉之意義實不僅卽此而已：暹羅 

已由是證明其願履行憲章規定之義務，及其 

爲愛好和平之國家。本人深望關於暹羅之申 

請加入聯合國一案，吾人應能於大會本屆會 

議休會之前迅予審査，俾大會得於閉會前處 

理該項申請。 

M r . V A N K L E F F E N S (荷蘭）：於此項辯論期 

間，本人自當避免討論暹羅申請一案之是非。 

本人僅欲聲明；對於暹羅之申請，吾人已予 

考盧，且於適當時將予贊助。 

M r . H A S L U C K (澳大利亞）：吾人旣在進行 

巳吿終結之辯論，本人以爲澳大利亞代表圑 

此時必須表明澳大利亞現與暹羅亦有良好之 

邦 交 ， 並 將 贊 成 准 許 暹 羅 加 入 聯 合 國 之 提 

M r . D E SouzA GOMES (巴西）：，對於暹羅爲 

加入聯合國之申請，本人願予贊助。巴西政 

二五五 



府一向擁護聯合國內之普遍原則，並將歡迎 

暹羅爲本組織會員國之一。 

HASSAN Pasha (埃及）：埃及代表以爲自程 

序觀點而言，蘇聯代表圑自有要求將此問題 

延期討論之絕對權利，但爲表示禮貌起見(其 

理由主席經已解釋)，且誠如中國代表解释， 

此事項前經辯論，故吾人認爲此問題應留在 

議事日程內，並於下次會讒加以討論。 

致於埃及政府之態度，吾人保留於此事 

項提出討論時，發表意見之權利。 

郭泰祺先生（中國）：本人擬對頃間所言 

稍予更正。本人曾謂聯合國中僅有三會員國 

爲亞洲國家；伹未述及大會最近批准之阿富 

汗國，殊深抱歉。實際上，亞洲方面共有四會 

員國。 

主席：根據本議席上之討論，可見大多 

數理事均主張暹羅申請爲聯合國會員國一案 

應俟機列入議事日程，以便如提出推荐時可 

於此次大會屆會期間爲之。本席前經表示該 

—項目將予列入下次會,之臨時議事日程， 

並望理事會能達成協議。 

現時臨時議事日程中僅餘有一項，卽第 

三項。若無異議，卽當通過該項作爲今曰之 

議事日程事項。有人異讓否？ 

(除删去第二項外，議事日程通過） 

丸十四.討論希臘關於其 

北部情勢之申訴' 

主席：在不及十一個月之期間內，促請 

本理事會審議一涉及希臘政府及與之有深切 

關係之事項，此已爲第三次，此節無容本人 

以主席資格提醒諸君。本席無意詳細追述本 

理事會處理以前各案之經過 2 ,其顯著事實及 

理 事 會 對 每 一 案 件 之 處 理 實 爲 諸 君 所 深 知 

者0 

此時本席身爲理事會主席，理應說明此 

項新申訴需吾人悉心尋求方法或計劃，以協 

助銷除一種顯似充満磨擦之局勢之起因，及 

1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補 

編第十號附件十六。 

2參閱安全理事會會刊第一年第七期：蘇聯 

代表圑代理首席代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 

—日公函，及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 

第二輯第六號：鳥克蘭外交部長一九四六 

年八月二十四日電。 

協助巴爾幹該都局勢之解決。 

(於主席發表上述議論時，法國代表Mr 

P a r o d i 返 席 ， 由 M r . de la Tournelle代替） 

主席：於此項目未開始討論前，本席擬 

提出一初步程序問題。有若干政府請求列席 

本理事會以便對此事陳述其主張，未審本理 

事對此擬如何進行。 

第 一 . 本 席 以 爲 旣 然 由 希 臘 政 府 促 請 本 

理事會注意此事，本理事會當願依照過去同 

樣案件之例，邀請希臘代表列席參加討論，但 

無表決權。此點若無異議，本席請希臘代表 

於此初步問題一經解決後，卽就議席。各代 

表有異議否？ 

本 理 事 會 並 已 收 到 南 斯 拉 夫 . 阿 爾 巴 尼 

亞及保加利亞政府之公函，講本理事會邀請 

其列席及予以陳述主張之機會。 

第 一 . 本 席 以 爲 依 照 憲 章 第 三 十 一 條 之 

規定，本理事會當願邀請南斯拉夫政府以聯 

合國會員國資格參加此問題之討論，而無表 

決權，因該問題對該國之利益有特別關係也。 

阿爾巴尼亜及保加利亞政府並非會員國，故 

處理之方法自異。 

理 事 會 當 猶 憶 此 問 題 乃 於 今 年 九 月 發 

生，當時吾人正在審議鳥克蘭政府指控希臘 

政府一案。其時阿爾巴尼亞政府耍求本理事 

會依憲章第三十二條，准其對該案提出一事 

實陳述3。本理事會於討論後'决定邀請阿爾巴 

尼亞政府派遣代表列席，其惟一目的乃便其 

向理事會爲事實之陳述 4。其時理事會主席爲 

波 蘭 代 表 M r . Lange。渠巳說明淸楚，謂此舉 

並非理事會邀請參加而無投票權之謂。因此 

項 ' 决 定 之 結 果 ， 乃 邀 阿 爾 巴 尼 亞 代 表 就 議 

座 ， 提 出 事 實 之 陳 述 ， 於 陳 述 終 結 後 卽 引 

退5。 

本 席 擬 向 理 事 會 建 議 依 此 先 例 辦 理 , 並 

於現時決定於討論之適當階段時，邀請阿爾 

巴尼亞及保加利亞政府代表列席，向理事會 

提陳與此項爭端有關之事實。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3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 

九號，第一二一頁。 

4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 

十號第一二五至第一二九頁。 

6同上，第一二六頁，第一二八頁及第一三 

一頁。 



邦）：主席，本人深感於進行討論希臘所提出 

問題之前，必須邀請希臘陳述所牽涉之國家 

之 代 表 ， 卽 南 斯 拉 夫 . 保 加 利 亞 及 阿 爾 巴 尼 

亞之代表列席。若無此等國家之代表出席， 

吾 人 實 不 能 開 始 討 論 希 臘 政 府 所 提 出 之 問 

題。 

本 人 以 爲 主 席 所 提 及 之 前 例 實 不 盡 允 

當。前於安全理事會審議鳥克蘭之陳述時， 

當事國雙方均被邀列席。其時當事國爲鳥克 

蘭及希臘；現時之當事國一方爲希臘，一方 

爲 南 斯 拉 夫 . 阿 爾 巴 尼 亞 及 保 加 利 亞 。 如 純 

以先例爲根據，則吾人應依以前之措施，卽於 

未進行討論此問題之前，本理事會應邀請南 

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之代表列席。 

吾人應於邀請後始進行討論該問題之實體。 

此爲吾人首須解'决之問題。若決定邀請， 

則秘書長或安全理事會主席須依如安全理事 

會一類之圑體機關之適當程序，通知南斯拉 

夫 . 保 加 利 亞 及 阿 爾 巴 尼 亞 政 府 及 其 代 表 ， 

吿以各該國經被邀參加討論希臘政府所提出 

之問題。 

M r . H A S L U C K (澳大利亞）：主席，澳大利 

亞代表圑贊成貴主席頃間所述之程序，卽希 

臘及南斯拉夫爲聯合國會員國，應請其代表 

參加此項問題之討論，但無表'决權，並應於 

此時邀請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代表出席參 

加，以便提出事實之陳述。 

但於贊成該程序時，吾人願就安全理事 

會對此事急需討論之點，略致數語。吾人以 

爲安全理事會之首要事務非對此案爲最後之 

是 非 曲 直 之 裁 定 ， 而 係 揭 發 此 案 之 確 切 性 

質。 

本理事會已收到希臘政府所提交之書面 

陳 述 。 預 料 南 斯 拉 夫 . 保 加 利 亞 及 阿 爾 巴 尼 

亞政府亦將願提出陳述。吾人以爲根據此項 

情報，本理事會首須決定者或爲：此案件是 

否表面上理由充足，須由安全理事會進行調 

査。該案件是否在表面上如是嚴重，足爲安 

全理會依憲章第三十四條採取行動調査情勢 

之理由？以吾人觀之，於本理事會工作時， 

尤其是會員國與非會員國被邀參與該項工作 

時，吾人應集中注意該特殊問題。 

理事會各代表定必憶及，以前有若干次， 

本 理 事 會 於 得 有 聯 合 國 其 他 會 員 國 之 協 助 

時，曾於譲席上經長時閬之劇烈舌戰，一方 

提出指控，他方則提出否認，如是反覆指控 

否認，鹰時多日而始終不能應付情勢。 

以吾人觀之，主席所述之程序殊爲適當， 

伹於邀請此等直接有關國家參加時，其參加 

應 暫 — — 本 人 着 重 " 暫 " ^ ^ ~ 限 於 將 似 屬 

有關之情報向本理事會坦白提出，如是本理 

事會乃能作初步決定，以視是否具有充實理 

由依憲章第三十四條從事調査。故吾人以爲 

若鼓勵此等當事國一如希臘代表提出書面陳 

述，則本理事會之工作進行或可較速。蘇聯 

代表主張本理事會於決定邀請各該國後，可 

暫休會，以待若輩之參與；此項見解本代表 

圑殊難贊同。吾人以爲理事會已有足量之審 

議 資 枓 以 , 卽 時 進 行 ， 援 引 充 分 事 實 ， 使 本 

理事會能首先決定是，應進行調査。 

M r . V A N K L E F F E N S (荷蘭）：本人以爲此項 

問題可於憲章內獲得極明白之答案。吾人均 

受憲章約束，不論對其規定同意與否，吾人 

必須援用之。 

本人以爲此事對希臘利益特別有關，固 

無琿義。鑒於憲章第三十一條規定，本人以 

爲 i 便 希 臘 參 加 討 論 ， 但 無 表 決 權 。 

關於貴主席所提及之其他國家，本人以 

爲其情形如下：南斯拉夫政府旣受嚴重指控， 

則此問題對該聯合國會員國之利签顯有特別 

關係無疑，是故吾人亦應邀請該會員國現時 

參加討論，但無表決權，此節亦不容置疑。 

但關於主席所提及之其他兩國，卽阿爾 

巴尼亞及保加利亞.，本人相信情形殊有不同。 

憲章第三十一條僅對會員國適用，不適用於 

該兩國，因該條不能適用也。但另有第三十 

二條。第三十一條雖指提交安全理事會之任 

何問題，但第三十二條則係指爭端而言。該 

條稱："聯合國會員國而非爲安全理事會之理 

事國，或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如於安全理 

事會考慮中之爭端爲當事國者，應被邀請參 

加 關 於 該 項 爭 端 之 討 論 ， 但 無 投 票 權 。 . . . . " 

參照此項規定，則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應 

否獲准參與討論一問題，本人以爲端視其是 

否有爭端存在而定。 

希臘代表之促請本理事會注意者，由其 

致祕書長之公函中見之並非爭端而係一種情 

勢，此固爲事實。故本人敢建議，在本理事 



會未'决定其非爲情勢而係一爭端前——而本 

理事會固未決定——阿爾巴尼亜及保加利亞 

不能被邀參加討論。 

HASSAN Pasha (埃及）：本代表圑將僅自法 

律觀點討論此項間題。在此方面，主席就所 

有關係當事國參加討論一點所發表之意見， 

本人具有同感。 

本人脍悉荷蘭之卓著代表討論憲章之若 

干條款，根據該條款，希臘政府指控內所牽 

涉之若干國家最後將不能參予討論。本人暫 

時不擬討論此項條款之眞義。但如本理事會 

爲伸張正義及爲獲得此案之眞正事實起見， 

認爲必需聽取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政府代 

表之意見，本人以爲殊屬合理。本人料想荷 

蘭代表不致反對以該兩國代表或可供給證據 

以助本理事會是否進行調査希臘政府所提交 

之問題爲理由，聽取其意見。是以本人對荷 

蘭代表在此方面所發表之意見，未敢贊同。 

但希臘政府旣先行提出申訴，本人以爲 

本 理 事 會 顯 應 先 行 立 卽 聽 取 希 臘 代 表 之 意 

見。本人閡該代表正在紐約，甚或已在聽衆 

席 中 矣 。 若 理 事 會 決 定 立 卽 聽 取 其 意 見 , 本 

人絕不反對。 

此刻發生一問題，卽邀請其他受此事牽 

連之政府是。本人未悉希臘政府曾否通知其 

他關係政府，但本人枓想其已予通知。但如 

未通知，本人以爲杯有另一事實補此缺漏， 

此卽關係政府經已致函本理事會主席，聲明 

已受此案牽連，並擬向理事會陳述其主張1。 

由是該程序問題若已有意或無意遺漏，此點 

已由關係政府，卽阿爾巴尼亞及南斯拉夫政 

府之行動予以彌補。 

因此本人以爲本理事會毋需向各該政府 

發出邀請書。彼等巳受該問題牽連，並已請 

求列席陳述主張，故本代表圑一面對主席就 

上述問題所發表之意見表示贊同，但亦願希 

臘代表列席本理事會，解释其以書两提出之 

案件。 

M r . P A D I L L A N E R V O (墨西哥）：於未提出 

本人於請求發言時原欲發表之意見以前，本 

人願對埃及代表適才所言，提出兩項意見。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補 

編第十號，附件十七至十九。自第一〇四 

頁至第一〇五頁。 

本 人 相 信 渠 解 釋 荷 蘭 代 表 頃 間 所 爲 陳 

述，殊欠正確。渠指荷蘭代表曾稱保加利亞 

及阿爾巴尼亞國不應向本理事會陳述主張。 

本人相信荷蘭代表所言爲係該兩國不應於此 

時被邀參加討論，而無投票權，但並非反對 

該兩國向理事會陳述其主張。 

M另一意見亦與埃及代表頃間之陳述有 

關，卽所謂理事會無需邀請已經請求陳述主 

張之國家之解釋；本人相信本理事會仍須決 

定是否邀請各該國陳述其主張。 

前於渝敦遇此相同問題時，本人與荷蘭 

代表意見相左，至今復然，竊以爲歉。本人 

以爲憲章有兩項不同條款，各據不同之原則。 

—爲第三十一條；一爲第三十二條。本理事 

會提出任何問題審議時，認爲與某國利益有 

關者，該第三十一條卽予某國以參加本理事 

會討論之權利。此卽爲憲章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二條係規定聯合國會員國及非聯 

合國會員國參加討論其本身爲當事國之爭端 

之權利。本人相信第三十二條乃於金山會議 

時小國之大勝利；亦爲眞正保證任何國家向 

理事會陳述其主張之權利之一條。 

荷蘭代表曾稱，只有爭端當事國乃可被 

邀參加討論，故以此案而論——希臘代表致 

本理事會公函所稱者爲情勢而非爭端——阿 

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代表，於本理事會未決 

定此案爲爭端抑情勢以前，不得被請出席。 

本人曾於倫敦稱若本理事會只根據申訴 

國所提交之申訴書或公函而謀決定所申訴者 

爲 爭 端 抑 情 勢 之 附 屬 問 題 ， 則 * 當 事 國 之 一 

造，實屬不公。蓋申訴國在函中可任意稱該 

案爲情勢，因而取消其他國家依憲章第三十 

二條向理事會發表意見之可能性 2 。 

本人之意見爲該國家等應有權列席陳述 

其主張。若於其陳述主張後，本理事會決定 

此案乃屬一種情勢，該國家等因此不應無投 

票權參加討論，則此爲另一問題。但本人相 

信本理事會不能決定此案是否爲一爭端之附 

屬問題。爲此，吾人如對希臘代表之陳述加 

以考慮，本人認爲其對南斯拉夫政府之指控 

—如其對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之指控，本 

人又認爲鳥克蘭政府向本理事會指責希臘政 

2參閱安全理事會會刊第十五號，第十九次 
會議，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曰。 



.府時之其控髀事項，本文件內亦復有之。其 

時曾有人稱希臘與阿與巴尼亞之間實際上有 

戰爭狀態存在。， 

參照以上各項事實，本理事會必須決定 

其爲爭端抑爲情勢。以本人觀之，此似爲一 

爭端。總之，本人以爲各該請求理事會邀請 

之國家依憲章第三十二條̶̶於本理事會未 

作 反 面 決 定 以 前 一 有 權 被 邀 參 加 討 論 此 項 

問題，但無投票權。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主席，若閣下以主席地位，堅持依照主 

席原先建議之討論次序，本人仍不能贊fPl， 

因本人認爲該次序不正確，且不符憲章之規 

定。憲章第三十二條稱："聯合國會員國而非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理 * 國 ， 或 非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之 國 家 " ̶ ̶ 本 席 重 述 " 或 非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之 國 家 " 一 語 ̶ ̶ 如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考 虜 中 之 

爭端爲當事國者，應被邀參加，關於該項爭 

端之討論，但無投禀權。安全理事會應規定 

其所認爲公平之條件，以便非聯合國會員國 

之 國 家 參 加 " 。 

吾人均知關於理事會訂立此項條件:^問 

題，一如有關組織及有關安全理事會工作程 

序之若干其他問題，均尙未詳細訂明。故第 

三十二條巳想及由當事國兩造參加，且必須 

參加關於其爭端之討論一節。 

曾在本理事會發言之若干以爲可於討論 

此項問題之較後階段邀請阿爾巴尼亞及保加 

利亞。但何以希臘提出問題所ë涉之國家內， 

有數國於審査之始郎可參加，而其他國家則 

只可於討論之較後階段參加？此種主張̶之根 

據果何在乎？憲章內並無此項根據。憲章內 

究莧何章何節曾謂一造不可參加全部討論，. 

而只能參加一部份之討論乎？憲章內不論直 

接間接均末載有此項規定。憲章之所載者適 

與此相反。憲章所規定者同等適用於所有爭 

端之各當事國，並無例外或歧視。由憲章之 

觀點視之，本理事會並無理由或權利可剝奪 

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參加討論希臘政府所 

提交安全理事會問題之權。此項理由並不存 

在。若本理事會決定此非情勢而爲爭端，吾 

人或亦需'决定此問題。但本人覺必須聲明： 

本理事會應.以公正態度研究此問題。 

本人以爲墨西哥代表曾發表數項正確意 

見。安全理事會不能只根據希臘政府之陳述 

謂此係一種情勢而卽贊同此爲一種情勢。安 

全理事會應有其本身之客觀標準，俾於此項 

問題提出時，得以確定其爲爭端抑爲情勢。 

本人以爲所有受此陳述影響之國家，其 

代表顯應列席參加討論希臘之陳述。倘吾人 

質問此爲爭端抑爲情勢，則於關於此問題之 

'决定不應卽爲當然同意希臘代表之意見，而 

認此爲一種情勢。吾人不能承認謂希臘代表 

旣稱之爲情勢，本理事會亦必需同意以之爲 

情勢，而應僅請希臘代表參加。 

本人以爲吾人不宜以法國作家大仲馬所 

描寫之某一人物爲榜樣。據說此人於復活節 

前四旬齋期內某日擬食肉，乃殺鷄一頭，燒 

而食之，但事前施以浸鱧，稱之曰魚。鷄當 

然並不因此而變爲魚，故爭端亦斷不因希臘 

代表稱之爲情勢而變爲情勢。 

埃及代表頃簡發言時擬證明現於開始商 

討之際，邀請阿爾巴尼S及保加利亞代表參 

加討論此問題，實非得策。渠以爲此等國家 

之代表可於討論之較後階段參加。本人擬提 

醒該埃及代表：卽在本理事會僅考虜若干國 

家所提出之問題應否列入議程時，渠已請本 

理事會邀P1經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陳述之國家 

代表出席矣。本人敢問此點之邏輯與前後一 

致之精祌何在？ 

於'决定此問題'時，吾人必須公正。若主 

席向本理事會所提議及爲若干代表贊成之決 

定可稱爲公正，則本人誠不知何者可稱爲偏 

私矣。公正與偏私顯然應予顛倒。本理事會 

内若干代表至少於討論此問題之始，對保加 

利亞及阿爾巴尼亞代表所欲說明者，卽欲充 

耳不閒。但吾人在安全理事會固非僅爲傾聽 

若干國家代表之陳述而對其他於此事受同樣 

牽涉之國家欲向吾人有所陳述時，則置若罔 

開也。 

本人認爲對此問題唯一正當'决議爲於討 

論希臘政府所提出之問題之始卽邀請保加利 

亞及阿爾巴尼亞代表參加。若安全理事會決 

定不於開始時准此等國家代表參加，則此決 

議實屬不公。 

Lord INVERCHAPEL(英聯王國）：本人對聯 

合國憲章及對各條文之解釋不無生疏之處， 

尤以本日下午所討論之兩條爲然，故願聽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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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較富之代表加以解釋。但本人之正義感 

使本人不得不聲明如次：爲對保加利亞及阿 

爾巴尼亞公平起見，應准其——卽應予該兩 

國以機會一一於適當時期出席答辯。本人以 

爲吾人應給予該兩國以各種便利俾其能提出 

事實上之陳述，一如貴主席頃所建議者。但 

爲使今日之討論程序不致毫無結果起見，本 

人建議吾人立卽加以結束，現時立卽請希臘 

外交部長解释其所提交之文件。1 

M r . L A N G E (波蘭）：爲解決目前問題，吾 

人須以憲章爲準則，於解釋憲章時，則以常 

識及正義感爲準則。答案多少須視吾人將該 

問題別爲情勢抑爭端而定。希臘提交本理事 

會之申訴稱之爲情勢，然本理事會或有適當 

理由苒別之爲爭端。但現時將其再行類別或 

嫌過早，因本理事會對此案或願多聽取若干 

意見也。故此時本人暫假定此爲一種情勢。 

本人認爲：希臘申訴屮所述及之三國政 

府，卽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政 

府，均有權聽脍一切指責，並有權予以答辯， 

於理事會或理事會任何'理事認爲適宜時，安 

全理事會除有權訊問希臘代表外亦有權訊問 

該三國代表。 

南斯拉夫及希臘政府尙有參加紂論權， 

此種權利或特權原只爲本組織會員國所有。 

除有脍聽辯論..答辯.反訴及受訊之權利外， 

此種特權且包含對應採辦法發表意見之權， 

及 如 議 事 規 則 第 三 十 八 條 所 規 定 ， 提 出 建 , 

案及'决議案草案之權。 

本人以爲此乃會員國與非會員國權利間 

之 區 別 。 . 

是故，兹假定本理事會所討論者爲情勢 

而非爭端，本人擬提出下列建議：本理事會 

此刻立卽邀請希臘.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 

爾巴尼亞代表就譏席，但具下列一項了解： 

保，阿兩國代表之列席乃脍聽於討論時，對 

該兩國之指控並予答辯或爲反訴，且隨時答 

覆本理事會任何理事之訊問。 

希臘及南斯拉夫代表乃會員國代表，自 

另有充分參加討論之權，此中包括對應採辦 

法發表意見以及提出建議案及決議案草案之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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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以爲此舉足爲公平之解決，且完全. 

與憲章相符，並不背吾人之常識及正義感。 

郭泰祺先生（中國）：大體而論，本人欣 

能同意波蘭代表頃所言各節，但有一點本人 

擬請其稍加解釋。渠謂本理事會假定此案爲 

一種情勢，同時渠提議依憲章第三十二條規 

定，邀請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代表列席。 

該條明白規定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而爲爭 

端當事國者，其代表應被邀請參加。 

以本人觀之，正如荷蘭代表早先所稱， 

於邀請非會員國代表之前，務應先行成立爭 

端之事實。卽便事實成立後，憲章第三十二 

條 仍 稱 ： " 安 全 理 事 會 應 规 定 其 所 認 爲 公 平 

之 條 件 ， 以 便 非 合 國 會 員 國 之 國 家 參 加 。 " 

本人以爲除非吾人於開始時卽須承認此問題 

爲一爭端——如是則邀請阿爾巴尼亞及保加 

利亞代表卽符合憲章第三十二條之规定—— 

否則吾人之措施i卩非嚴格符合第三十二條。 

故本人以爲吾人所討输者似爲顳然可援 

用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之兩種問題：一 

爲希臘及南斯拉夫案，希臘爲申訴國；南斯 

拉夫爲聯合國會員國。依憲章第三十一條規 

定，該兩國之代表應當且可以立卽被邀列席。 

另一案則爲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政府之要 

求列席陳述其主張。本人完全贊同於討諭此 

案時予該兩國以陳述主張之機會，但此種機 

會之給與應嚴格依照第三十二條之規定。此 

爲於本理事會對於邀請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 

亞代表一案未加決定之前本人擬請W明者。 

本人以爲邀請希臘及南斯拉夫代表列席 

陳述主張，殊合情理。於聽取該問題之雙方 

意見後，本理事會可以完全客觀態度決定本 

理事會應否確實决定稱之爲爭端抑情勢，而 

不妨礙邀請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代表列席 

陳述其主張。 

故本人提議理事會應刻不容緩立卽邀請 

希臘及南斯拉夫代表就讒席陳述其主張。然 

後本理事會始能'决定該案是否爲一爭端。若 

然，則根據第三十二條，本理事會可邀請阿 

巴尼55及保加利亞代表。 

M r . P A D I L L A N E R V O (墨西哥）：本人僅同 

意中國代表所稱各節至下列之程度：本人以 

爲：謂根據第三十一條希臘及南斯拉夫代表 

將被邀列席，此語殊屬錯誤。第三十一條屬 



程序一節，卽與安全理事會職權有關之程序 

̶節。本人以爲該條所指者爲一種完全不同 

之情勢。其最足以代表此種情勢者爲本理事 

會於處理原子能委員會程序問題時之召請加 

拿大代表列席。聯合國任何其他會員國對理 

事會正在處理之任何問題有利害關係時，均 

可被召出席。 

伹 吾 人 萬 勿 忘 記 希 臘 代 表 提 出 之 申 乃 

根據第六章，尤其是第三十四條。又希臘政 

府雖未提及第三十三條，但其所用之措詞實 

係根據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三條稱："任何爭 

端當事國於爭端之繼績存在足以危及國際和 

平 與 安 全 之 維 持 時 . . . . " 。 希 臘 政 府 則 謂 ： 

. "因鑒於. . . .之事實，本政府之意見以爲此 

種 情 勢 可 能 危 及 國 際 和 平 及 安 全 之 維 持 " 。 

本人認爲本理事會可根據第三十二條召 

請希臘及南斯拉夫代表出席。但事實上，希 

臘政府此項申訴實爲三項申訴，而該三項申 

訴，而該三項申訴合載於同一個文件之內。 

̶爲南斯拉夫之申訴，一爲對保加利5g之申 

訴，另一爲對阿爾巴尼亞之申訴。 

本人殊不同意波蘭代表之主張以爲本理 

事會必須假定此案爲一種情勢。本人以爲本 

理事會務不可假定任何事項。本理事會只能 

於聽取事實上之陳述後以客觀態度行事，而 

關係當事國若不被召列席，吾人實無由聽取 

事實上之陳述。 

本理事會可先召南斯拉夫代表及希臘代 

表出席，並只處理與該兩國有關之申訴部份。 

但於論及希臘政府對保加利亞政府及阿爾巴 

尼亞政府之指責時，則應召請該兩國代表出 

席陳述其主張。 

本理事會以客觀態度聽取各該國之事實 

後，卽可決定有無爭端之存在。但本人不解 

何 以 本 理 事 會 現 應 成 立 第 三 類 所 謂 " 情 勢 " 。 

査憲章並無規定此種不完全之辦法，卽 

邀請一國之代表出席陳述後令其退席；本人 

未見憲章內有此種規定。第三十二條非適用 

於此節不適用於此。如屬適用，卽可完全適 

用，被召出席之政府代表亦卽有權參加討論 

而無投票權，非僅出席陳述其主張卽吿引返 

而巳也。以本人所知此實爲一腫憲章任何條 

款所未逆見之情勢。 

故依本人之意見，本理事會可於兩項辦 

法中决定其一。吾人可決定希臘政府將同時 

提出三項申訴。若是則有關之三國代表應列 

席於此。否則，吾人可請希臘政府首先說明 

其指摘南斯拉夫政府之É由，若是,則本理事 

會可待保加利加及阿爾巴尼亞之案件提出訪 

論時始召請兩國代表列席。本人不知有何理 

由及憲章任何規定可令該被邀列席之兩國代 

表提出陳述後卽須吿返。 

M r . L A N G E (波蘭）：本人僅欲說明本人之 

建議並非保加利亞或阿爾巴尼亞代表於陳述 

後卽須退席。本人所建議者爲邀請各該代表 

於討論之始卽始終列席，以便答辯，若有反 

訴時卽提出IX訴，並受本理事會訊問，但該 

國等旣非聯合國會員國，故不能提出決譲草 

案或建議，或對應採之辦法發表意見。本人 

以爲此舉殊合第三十二條及本理事會之議事 

規則第三十九條之規定。該條稱，本理事會 

得隨時邀請其所認爲適當之人員提供情報。 

此點亦卽謂，不論本理事會邀請該代表等入 

席片刻卽行吿返，抑在旁就座，於吾人或渠 

等認爲需要時，隨時供應情報，此僅爲法律 

上程序之區別耳。以上均係假設吾人所處理 

者係一種情勢。 

本理事會固可以此問題爲一爭端而便阿 

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代表不但可得機會參加 

本會對事實方面之審議，且可對應採辦法發 

表 意 見 。 若 理 事 會 採 此 ' 决 定 。 本 人 將 不 反 

對。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由安全理事會今日會議之觀點而論，本 

人以爲吾人現所處理者爲爭端抑爲情勢一問 

題似屬無關緊耍。本理事會內有若干代表以 

爲若理事會現所處理者爲一種情勢，則不應 

邀 請 阿 爾 巴 亞 及 保 加 利 亞 代 表 列 席 ， 本 人 

對此未能同意。蓋此種結論殊非正確且屬謬 

誤也。 

本人擬提醒諸君：於本理事會在倫敦審 

査希臘問題時，對於必需邀請希臁代表於本 

理事會爲審議該問題而舉行會譏之始卽參加 

討論一節，並無人表示懷疑。何以現在竟提 

出此問題？若謂此爲爭端，本理事會仍可詳 

加考廛並同意發出邀請。若爲情勢，則卽顯 

然不能邀請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代表。以 

此種看法視此問題實爲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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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人 以 爲 關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審 議 此 問 題 

時，應否給予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代表以 

提議權或應否限其僅准參加討論權，現時'决 

定亦似太早。本人以爲若一國代表參加討論 

與其國家有關之問題，則剝奪其提議權殊屬 

不當。討論之目的乃在發表意見。被邀參加 

安全理事會之任何一國代表亦應有權提出建 

議案，本人以爲此說至屬適當。一般而論， 

吾人如何能將討論與提議分開？此項程序之 

不能根據憲章充份證明其爲正當，豈不昭然 

若揭？ 

關於本理事會是否能將希臘政府對南斯 

拉夫之申訴與對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政府 

之申訴分別審査問題，經巳有人提出。事實 

爲：希臘政府同時在同一文件內指責南斯拉 

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三國政府。吾人 

於討論時如何能將此三問題分開，並'决定例 

如先邀請商斯拉夫代表聽取及討論希臘對南 

斯拉夫之申訴，然後邀請保加利亞或阿爾巴 

尼亞代表乎？本人以爲此項程序附會.矯钸而 

不正確。若希臘政府以前向安全理事會所提 

交之陳述只涉及南斯拉夫，於此問題審査後， 

乃向安全理事會另行提具對保加利亞或阿爾 

巴尼亞之陳述，則此問題乃可以上述辦法審 

査。但事實並非如此。所有問題均同時提出。 

本理事會如何能以附會矯飾之方法將各該問 

題分開？本人茲重申鄙意：本理事會若'决定 

於討論之始不邀請三國代表參加,則爲不公。 

本人以爲安全理事會不應取此途徑，以其可 

引 吾 人 人 錯 之 途 也 。 

安全理事會前討論其他問題時，有若干 

國代表不新主張邀請提交安全理事會陳述之 

各有關國家代表出席。本席特請各該代表注 

意此點。 

M r . V A N K I ^ F F E N S (荷蘭）：本人欲知本理 

事會是否巳有充份之協議，可於此刻停止此 

項程序問題之辯論。本人以爲最重耍者爲吾 

人不應爲程序問題所牽袢，而應儘早進行硏 

究此案之實體與眞相。 

本人以爲現有兩點：第一點，本人相信 

吾人均同意希臘及南斯拉夫應從此時起參加 

討11^""一其無投票權，自不用說。第二點， 

本人希望吾人對阿爾巴尼亜及保加利亞之地 

位亦能同意。 

本人以爲本理事會無需於此刻'决定該案 

究爲情勢抑爲爭端。其實以本人觀之，吾人 

現時不能爲此决議，因爲吾人尙未聽取任何 

—方之口頭論據也。在未決定此事爲爭端抑 

情勢以前，不妨准許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 

兩國出席陳述；准其向本理事會儘量陳述。 

本人兹向各理事指明：各該國本身於其 

請求列席之函中亦僅如此要求而已。聽取其 

陳述並不達背憲章之規定；此舉決不致違反 

憲章，蓋正如若干代表所稱，公道要求如此 

辦理也。本人對於此點極表同意。故吾人儘 

可准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發表意見准其就 

本議席陳述其主張，本人相信吾人對各該國 

理應如此表示尊重，因吾人均承認其爲主權 

國也。 

邀請該兩國出席爲第一階段，若本理事 

會以後决定此事爲情勢而非爭端，自將無任 

何其他階段。但如本理事會以後決定此事爲 

爭端，則按憲章第三十二條就阿爾巴尼亞及 

保加利亞而論卽有第二階段。於此階段中， 

本理事會應准許該兩國以議事規則所賦予之 

完全權利充份參加辯論；卽使各該國並無投 

票權，本理事會仍應准其參與辯論。此爲本 

席之提案。 

M r . H A S L U C K (澳大利亞）：在通常情形之 

下，澳大利亞代表圑認爲現已談論多時之問 

題實不fit得如許注意。但鑒於頃所提出之有 

關憲章上之各點，鑒於吾人尙在擬定本理事 

會之慣例及程序之初期，故吾人以爲此種討 

論至爲有用。於未決定之前，吾人實宜W明 

吾人對此問題之觀念。 

以本代表團觀之，有兩項主耍點須緊記 

在心：卽邀請非本理事國參加之一部份目的 

在協助本理事會處理工作，其主耍目的則在 

完全公平對待利益特別攸關之國家。但爲實 

施此項目的，本理事會工作方式務須與憲章 

相符。 

憲 章 第 三 十 一 條 對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之 地 

位，规定極爲淸楚。總之，不論任何問題， 

凡利益特別攸關之國家，卽有權期待被請垒 

加本理事會之工作，而無投票權。本代表圃 

對墨西哥代表關於第三十一條之限制一節之 

意見，殊不贊同。本代表圑以爲第三十一條 

所 用 " 任 何 問 題 " 一 語 ， 不 但 指 本 理 事 會 討 

—上一 ―•、一 



論原子能委員會報吿時准許加拿大參加一案 

時所發生之問題，並係指一如現時一類之爭 

謝問題。 

本代表圑以爲依第三十一條之規定，希 

臘及南斯拉夫均應被請列席本理事會，由始 

至終參加討論此問題，此固無可置疑者。以 

吾人所知，所謂參加會議，卽該兩國於主席 

認許時有權發言，有權提出決議案，並甚至 

有理事會各理事國之最大特權，卽提出程序 

問題。理事會內各代表似均巳同意此點，唯 

—異議在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之參加。 

以吾人觀之，憲章已明白規定非聯合國 

會員國於爲爭端當事國時始得參加——本席 

着 重 " 參 加 " 一 語 。 該 " 爭 端 當 事 國 " 之 地 位 

非僅爲一種條件之敍述而已；且爲負有義務 

之一種地位。若一國稱爲"爭端當事國"，意 

卽可由本理事會促請該國依第三十三條採某 

種行動。理事會並可期待該國收受及以最誠 

懇態度考慮本理事會依第三十六條所作成之 

建議。一爭端當事國接受此項地位卽爲接受 

義務也。 

關於非聯合國會員國問題，本人特請注 

意第三十二條之末句，該句規定稱："安全理 

事會應規定其所認爲公平之條件，以便非聯 

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參加"。若本理事會稱阿 

爾巴尼亞或保加利亞爲一审端當事國，意卽 

吾人應規定條件。此項條件可假定爲包括接 

受本組織會員國之共同義務，包含尊重理事 

會依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六條可採取之行動 

在內。 

本代表圑同意若干代表所持在未硏究事 

實之前，本理事會不能斷定此案爲爭端抑爲 

情勢一說,現時決定該點尙屬過早。因此，依 

第三十二條之規定本理事會卽不能採取行動 

邀請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以爭端當事國地 

位參加。但吾人所能爲及似乎吾人一致同意 

所應爲者，乃邀請該兩國向本理事會提出陳 

述，請其聩聽討論。關於阿爾巴尼亞及保加 

利亞出席問題所發表之瞜種不同意見，其唯 

—異譏似屬如下：一部份代表以爲該兩國經 

本 理 事 會 之 邀 請 應 列 席 本 理 事 會 發 表 陳 述 ; 

其他代表顯然以爲該兩國應被傳喚到案，於 

發表É述後應卽引退。 

以本代表圃而論，吾人以爲准許該兩國 

出席理事會發表陳述後且留座聽取辯論，但 

不 應 准 其 在 此 階 段 內 時 照 " 參 加 " 一 詞 全 部 

意義而生之任何權利，此舉當與主權國應瘇 

之尊重至相符合。 

M r . P A D I L L A N E R V O (墨西哥）：主席先生， 

請恕本人對此事重新插言。關於此項程序問 

題之冗長辯論或可便人以爲本代表圑反對給 

予被吿國家以自辯之充份機會一節；本人認 

爲誠屬不幸之至。 

本人提及第三十一條，並非以加拿大案 

之例爲已足，而係因本人認爲吾人根據第三 

十一條召請南斯拉夫及希臘出席殊屬不公， 

因該條予吾人以表面上之理由可不接納阿爾 

巴 尼 亜 及 保 加 利 亞 。 依 照 該 第 三 十 一 條 規 

定，該兩國不能列席參加。解釋憲聿時固不 

應歧視或損害任何一國之權利，此爲吾人所 

應遵守之唯一原則。憲章內有兩條不同之條 

款（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一條）適用於聯合國 

會員國，以針對兩種不同之情勢；不然，則 

以第三十一條適用於會員國，第三十二條適 

用於非會員國卽已足矣。 

但第三十二條涉及會員國及非會員國， 

其所論者爲爭端。本人以前如曾謂設法解決 

決定該事件爲爭嫱抑情勢之初步間題不但不 

智且不合理，又本人如曾耍求召請所有關係 

各國家列席，其故不外爲彼等列席本理事會 

時，理事會卽知此事係一隨爭端。如爭端及情 

勢 之 間 有 所 區 別 ， 則 第 三 十 二 條 並 未 提 及 。 

第三十四條提及此項區別。該條載明理事會 

調査爭嫱或情勢之權利。第三十五條亦提及 

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可將爭端或情勢促請本理 

事會注意。但關於非聯合國會員國之權利， 

則此項情勢問題實不應提出。關於此項國家 

提出問題之唯一條件載於第三十五條第二項 

內。該項規定非會員國之任何國家如爲任何 

爭端之當事國時甚至有權將該項爭端提請本 

理事會注意，但須事先聲明，就該爭端而雾 

接受憲章所規定和平解決之義務。 

若此爲非會員國於自行將爭端提請理事 

會注意時所應擔負之義務，則於理事會本身 

具有邀請該爭端當事國參加討論之責任時， 

吾入於邏輯上不能將此項義務加諸該國，故 

第三十二條未句提及之條件，不應加諸自行 

將爭端提交理事會之非會員國者更爲重大， 



或更苛酷或有任何區別。論及情勢或爭端之 

其他條文原適用於其他情形，現企圖利用此 

種條文，避免使該兩國列席本理事會或解鞾 

該兩國何以不應列席，此誠不幸之至。 

關於南斯拉夫之情形及該國所受指控與 

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所受者完全相同，故 

吾人毫無不予該兩國以同樣待遇之理由。但 

本理事會如對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援用第 

三十一條，則本理事會實有予該兩國及其他 

兩國以不公平待遇之虞，本人對此不能同意。 

主席：本席承認今日下午之討論殊爲有 

益。關於本理事會應對各關係當事國執行之 

公正辦法，理事會内各代表巳具體宣佈其意 

見。此次討論並巳將憲章若干不甚精密之處 

再 度 W 明 。 

關 於 本 理 事 會 銜 希 臘 及 南 斯 拉 夫 之 態 

虔，本席以爲無需申說。依憲章及議事規則 

之規定該兩國旣爲聯合國會員國應有遣派其 

代表列席本理事會之權利。 

至於對其他兩國則意見紛歧，蓋該兩國 

非聯合國會員國。本席擬以理事會主席及美 

國代表之資格鄭重聲明：本席不信理事會中 

有任何一國不願根據完全大公無私之精祌， 

公平處理理事會之目前之議案，不論其中牽 

涉 者 爲 會 員 國 抑 非 會 員 國 。 其 意 見 不 同 之 

處，僅在如何援用公平辦法。故本席以爲不 

論理事會採取何項決議，均應秉憲章之精神 

爲之。本席確信其將不悖憲章之精神，與吾 

人以理事會力所能及之公平辦法施行於各爭 

端當事國之顔望相符。 

但本席以爲吾人不能不顧憲章之明文， 

亦不能隨意在憲章內增添憲章所無之物。以 

本 席 視 之 — — 茲 以 美 國 代 表 地 位 發 言 一 憲 

章內顯無非會員國(除非爲爭端當事國）可有 

權 參 加 理 事 會 之 討 論 及 提 出 議 案 之 權 之 規 

定。 

理事會如願意時，自可於此時決定此事 

爲一情勢抑爲爭端。本席個人以爲現時以不 

決 定 爲 佳 。 査 希 臘 政 府 巳 提 出 若 干 指 控 事 

項，但希臘政府所請求者，非爲安全理事會 

應對各該項指控有所裁判而係安全理事會應 

遣派調査圑自行斷定事實及希臘控案是否有 

充份證據。本理事會於聽取希臘代表之詳細 

陳述及同受指摘之三國可提出之答辯後，始 

能決定其爲情勢或爭端。 

本席寧願吾人依賴理事會本身之一般權 

力，其中可一提第三十條，以達成對此案之 

決譲。若理事會依憲章有權擬訂其本身之議 

事規則，則必有權擬訂規則以應付議事規則 

所未包括之特殊情勢。 

本席不信吾人若不立卽邀請阿爾巴尼亞 

及保加利亞列席，卽爲對該兩國有不公平之 

待遇。安全理事會之會譏一律公開，相信保 

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代表定必正在脍取本理 

事會之討論。於討論之適當期間，各該國將 

被邀請列席。若討論時理事會宣佈此案爲爭 

端，各該國或將被請列席而享有第三十二條 

所賦予之權利與義務。 

荷蘭代表已向本理事會提出一決議案， 

本席相信該決議案可適合公平要求。但在將 

此 決 議 案 提 出 表 ' 决 之 前 ， 本 席 擬 請 蘇 聯 代 

表——渠前向理事會作首次聲明時曾提出建 

m—一可否重述該建,，並說明是否欲將其 

作爲決議案表決抑作爲動議付表決。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人提議極爲簡單。本人提議安全理 

事 會 邀 請 希 臘 . 南 靳 拉 夫 . 阿 爾 巴 尼 亞 及 保 

加利亞代表參加審査希臘政府聲明所提出之 

問題，並提議安全理事會立卽邀請各該國家 

之代表於會議之始卽參加審査此項問題。 

貴主席謂任何國家代表——例如保加利 

亞或阿爾巴尼亞或保阿兩國代表——於討論 

之始時如未被邀請，此等國家之代表或已在 

安全理事會會議室內賒取辯論，此事誠或如 

此，或未必如此，本人殊不敢以爲其必係如 

此也。 

於決譲邀請某某國代表時，安全理事會 

應充份尊重每一國之尊嚴，以正當方法致函 

P國代表或致函該國。故本人提議安全理事 

會應決定邀講此等國家，並應耍求此等國家 

立節以適當訓令發給其列席安全理事會之代 

表0 

主席：本席擬請問蘇聯代表其所提出者 

爲動議抑爲提議？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主席可視爲動議，亦可視爲提議。本人 

曾 謂 安 全 理 事 會 應 邀 請 各 關 係 政 府 之 代 表 。 

此項邀講當然可寄與各該國之政府或其在紐 



約 之 代 表 。 本 人 開 阿 爾 巴 尼 亞 . 南 斯 拉 夫 及 

保加利亞之代表已在紐約。 

主席：對此動議有任何意見乎？ 

M r . V A N KLEFFENS(荷蘭）：本人曾以書面 

提出一決議案草案，可否請加宣讀。 

主席：本席願略致一言：如本席之記憶 

正確，蘇聯代表頃以動議方式提出之建議案 

較此決議案爲'先，本席之所以請其加以正確 

說明者，其理由卽在此。依本席對議事規則 

之解釋，如該案應予表決時，其表決應在表 

決荷蘭代表決譏案之前。 

茲謹請助理祕書長宣讀荷蘭代表所提出 

之決議案。 

M r . SoBOLEV (助理祕書長）："安全琿事 

會議'决： 

一. 邀請希臘與南斯拉夫代表參加討 

m,但無投票權； 

二. 將邀請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代 

表前來，俾安全理事會得以聽取其所欲提 

出之聲明；倘此後安全理事會發現所審議 

之問題係一種爭端，則當請阿爾巴尼亜及 

保加利亞代表參加討論，但無投票權"。 

' 主 席 ： 故 本 理 事 會 現 共 有 兩 項 動 議 ， 大 

體表明今日下午本理事會內就邀請非會員國 

列席瑪事會之條件一節所發表之不同意見。 

以美國代表之資格而言，本席對荷蘭代 

表所提'决譏案第二節之最後一段節："倘安 

全理事會日後發現所審議之問題爲一種爭端 

時，則當邀請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參加討 

論 ， 但 無 投 票 權 " 等 詞 句 後 ， 願 建 議 請 其 考 

廑附加一語，一提憲章第三十二條之規定， 

卽各該國必須接受理事會爲此項參加而規定 

之條件。此決議案如予通過，旣不致妨害憲 

章該條之權力，故此舉或非必要，亦未可知。 

M r . V A N KLEFFENS(荷蘭）：憲章令飭安全 

理事會應規定其認爲公平之條件，以便非會 

員國參加，故本人認爲顯無爲該目的增附特 

別語句之必耍。 

主席：若無異議，茲將蘇聯代表所提之 

' 動 議 提 出 表 決 ， 現 講 祕 書 長 將 其 宣 讀 ， 或 請 

蘇聯代表宣讀。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人並未以書面草成該建議，伹本人可 

以最簡短方式重述一遍。 

"安全理事會議决： 

― . 邀 請 希 臘 . 南 斯 拉 夫 . 保 加 利 亞 

及阿爾巴尼亞代表參加審査希臘政府所提 

出之問題； 

二，立卽邀請各該國家代表；爲此， 

主席及秘書長應分別以適當方式將理事會 

之'决議通知各該國家代表"。 

HASSAN Pasha(埃及）：本人不知蘇聯代表 

是否可贊同一項類似折衷辦法之說法。若閣 

下無異議，本人卽當以草案方式加以宣讀。 

本人以法文擬就該案，因上次諸君似未明白 

本 人 之 英 語 也 。 茲 將 本 人 之 建 議 案 宣 讀 如 

下： 

"安全理事會研究此問題後， 

一. 邀請原吿，卽希臘代表及本案之 

當事國，卽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及保加 

利亞代表列席安全理事會，以便於下次會 

議陳述各該國之意見； 

二. 保留於聽取各當事國陳述後視該 

案究爲爭端抑爲情勢分別給與各該國以依 

憲章規定所應得之權利之權。理事會保留 

決定該問題之實質之權利。"1 

無論如何，本人之建議案爲邀請希臘代 

表圑節略内所涉及之各當事國。實際上，邀 

請所有當箏國及於現在給予阿爾巴尼亞及保 

加利亜以於將來聽取各方不同之觀點後並依 

憲章決定此案爲爭端抑爲情勢後將給與各該 

國之平等及地位，本人殊未見其如何有害。 

吾人可於聽取各項不同之意見後，給與當然 

歸於阿爾巴尼亞或保加利亜之特權，並保留 

本理事會關於本問題實質之權利。此爲本人 

之意見。本人僅欲加以陳明而B。 

( 埃 及 代 表 發 表 以 上 意 見 時 ， 英 國 代 表 

Lord I n v e r c h a p e l 雊 席 , 由 M r . Lawford接替） 

主席：蘇聯代表欲發表任何意見否？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人1司意埃及代表听提'决議案之第一部 

分，並欣悉埃及代表認爲於開始討論此問題 

時卽應邀請所有該四國代表參加，以此舉爲 

必需而確當。 

關於埃及代表所提'决瀵案之第二部分， 

本人以爲此節反可多生糾葛。實際上，該案 

I原稿：法文 



提議安全理事會應立卽在此决定保加利亞及 

阿爾巴尼亜參加審議之問題。 

本人認爲不論希臘代表所提出之問題爲 

爭端抑爲情勢，所有該四國代表完全有權參 

加討論此問題。吾人萬不能忽親吾人以前之 

慣例及安全理事會以前之行動。希臘問題在 

倫敦提出討論時，係視爲一種情勢，各人對 

此均加承認。該案係視爲一種情勢，而希臘 

代表於該問題提出理事會之始卽參加討論及 

審査。其時對理事會此項'决璣並無懐疑其爲 

正確者，而現在爲何竟有懐疑？ 

本席亦擬向埃及代表提出下列建議：渠 

或能表示贊同，且本人希É安全理事會內其 

他代表亦能同意。本人提議請埃及代表撤囘 

其決議案之第二部份；卽吾人將問題爲爭端 

抑爲情勢一節，就其與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 

亞代表參加討論有關之處，理事會暫置不諭。 

H A S S A N Pasha (埃及)：本人提案未得貴代 

表同意，本人深爲抱歉。本人殊氺以爲本人 

有權分割該案，以其爲一包含兩項不同觀念 

之整體也。現旣不得理事會同意，本人茲將 

該建議案撤:囘。 

M r . L A W F O R D (英聯王國）：英國代表圑迄 

今尙未積極參加討論。本人與Lord Invercha-

pel脍聽各代表之發言，至感與趣，但發言時 

間所*至多。埃及代表巳撒囘其提案，本席 

至 感 欣 慰 ， 因 本 人 以 爲 其 決 , 案 之 第 一 部 份 

違背憲章規定也。依本人之意見，Mr.Gromy-

ko 所提之決議案亦與憲章相悸。 

但本人願直截了當說明：此語非謂英國 

政府意欲阻止保加利亞陳述其主張。本人所 

言者僅爲吾人旣有憲章明文，故若謂保加利 

亞 及 阿 爾 巴 尼 亞 可 立 卽 參 加 討 論 ， 殊 與 憲 

章不合而&。本人敢問：此案究竟係南斯拉 

夫 . 阿 爾 巴 尼 亞 或 保 加 利 亞 所 提 ， 抑 爲 希 臘 

所提？希臘乃聯合國會員國，在此案中其所 

受之待遇自不能完全與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 

亜所受者相同。 

本人茲重述一遍：本人仍絕不反對准許 

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於適當期間出席，隨 

意發表意見，但本人殊不以爲吾人可於本理 

事會未聽取希臘陳述其主張以前決定准許各 

該國參加。 

M r . G R O U Y K O (蘇維埃f±會主義共ifO國聯 

邦 ) :本人原提議在未決定此問題爲爭端抑情 

勢以前，應將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代表將 

來 參 加 討 論 一 間 題 暫 置 不 論 。 本 人 已 說 明 

其立場，現認爲不論該問題究爲爭端抑情勢 

—問題如何决定，各該國之代表應自始至終 

參加審査與其有關之問題。 

本人殊不解者爲安全理事會如何能向輿 

論辯白其行爲，卽對某國家之代表則予以機 

會 充 份 發 表 其 對 該 問 題 之 意 見 並 陳 述 其 主 

張，而對其他國家代表則不予以相同機會,卽 

參與此項射論及提出相關之事實之機會。安 

全理事會果如何能向輿論解釋並辯明此種態 

度乎？本人不知其如何做得此事，但知其定必 

極爲困難。本理事會不能僅舱聽希臘代表， 

而對被希臘在安全理事會控訴之其他國家之 

代表，則不予以陳述其主張之機會。 

M r . P A D I L L A N E R V O (墨西哥）：本人相信 

此問題巳毫無理由更爲祓雑。本人未見有何 

通過正式'决議案之必耍。理事會以前曾'决定 

類似問題，並無任何正式決議案。査在此間 

及倫敦吾人曾有相同之決定多^。理事會嘗 

以大多數褢決定有關當事國應否被召列席問 

題。主席所稱殊屬正確；卽該代表等要求准 

許其列席至此案結束爲止，此項要求實超越 

其應有之權利。但本人所不同意者爲於倫敎 

討論時在憲章解釋上認爲不便之問題應於此 

時成爲討諭之對象。此問題卽爲荷蘭所提決 

議 案 第 三 段 之 所 指 ^ ~ ~ 卽 本 事 項 是 否 爲 爭 

端抑爲情勢。若安全理事會之專家委員會尙 

未能解決此問題，本人殊不贊同吾人對此問 

題作成正式'决譏案。此項問題經已於涉及託 

管理事會之第七十六條指出，認爲係直接有 

闢國家之問題。 

本人相信解決此間題之唯一方法乃舉行 

表決，以便决定有若干理事贊成該被吿三國 

— 律 列 席 答 覆 希 臘 之 指 控 。 此 爲 極 簡 單 之 

事。吾人不能因某國爲會員國，某國爲非會 

員國，遂有軒輊之別。不久以前，吾人曾在 

此會議廳舉行討論，通過關於國際法院之若 

干條件，並曾街被拒不得爲聯合國會員國之 

某國作有例外之決定。本人若帶有會議紀錄, 

當可於此時宣讀彼時各代表在本理事會之講 



詞。正義必須爲人人所能同享，而不能因政 

治 ï l由而將其分類及分裂也。 

吾人現應言行一致，准許各該國列席對 

指控加以答辯。此項指控與對某一聯合國會 

員國所指者相同。本人以爲此係最公允，正 

大與合理之解決。 

本 人 提 譲 對 此 問 題 無 需 討 論 正 式 ' 决 譲 

案。 

主席：蘇聯及荷蘭代表願撤囘其決議案 

而接納墨西哥代表之提議否？該提議爲由理 

事會表示一一本席建議只用舉手表示̶̶是 

否願邀請爲希臘所指控之三國全來列席，抑 

遨 請 南 斯 拉 夫 及 希 臘 0 會 員 國 資 格 出 席 ， 其 

他二國則容後於進行討論之適當期間邀請其 

出席0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祉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人同意：i:主席所提出之程序。但主席 

提出之方式含有兩個建議：其一爲理事會邀 

請所有四國之代表；另一則具有限制性質，卽 

於開始時本理事會只邀請南斯拉夫及希臘代 

表。 

若該兩建議分別付表決，則此項程序本 

人自可接受。 

M r . V A N K L E F F E N S (荷蘭）：本人無非欲求 

淸楚而已，本人欲知吾人之主張爲何，立場 

爲何。若閣下能將所有爭論簡括陳述，俾吾 

人確知所表'决者爲何，則本人當欣然撒囘決 

議案。本人提出此案之唯一理由，爲本人以 

爲該案至少係一足令吾人確知所表決者爲何 

之提案。 

M r . H A S L U C K (澳大利亞）：就本代表圑而 

言，吾人寧願就所提出之書面譏案表決，以 

爲該案滕於含混不淸。以吾人觀之，主席先 

前企圖提出之論點正爲荷蘭代表於其決議案 

中所指者。 

荷蘭決議案之第一段稱："邀請希臘及南 

斯拉夫代表參加討論，但無投票權.. . . "；此 

爲主席所稱兩點之第二點。又荷蘭決議案之 

第 二 段 稱 ： " 將 邀 請 阿 爾 巴 尼 亞 及 保 加 利 亞 

代表前來，俾安全理事會得以聽取其所欲提 

出之聲明"。第三段則稱："倘安全理事會曰 

後發現所審議之間題爲一種爭端，'則當邀請 

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代表參加討論，但無 

投票權"。 

以本人觀之，此案措詞不同而更爲明晰， 

正爲第二提案之特點。以本代表圑而言，吾 

人寧願就該'决讒案表'决，並主張將此案分爲 

兩部分表決，俾各代表只願擔允於本階段邀 

請 希 臘 及 南 斯 拉 夫 案 者 可 就 該 案 第 一 部 投 

票；其願訂下一般原則以作將來之準繩者,則 

就第二部投票。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人已聲明同意墨西哥代表所提出之程 

序。此項程序可以採用，但本人以爲吾人應 

先將較廣泛之問題，卽將於開始時卽邀請所 

有 四 國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一 問 題 , 先 行 表 決 。 該 

案付表'决後，吾人可將邀請此等國家中之兩 

國代表參加一案，付表決。否則，若吾人探 

取相反之次序，如先將邀請南斯拉夫及希臘 

代表參加一案付表決，則認爲宜邀請四國列 

席之理事會代表將處於一爲人力所造成之極 

困難地位，因各該國之代表並不反對邀請希 

臘及南斯拉夫，且亦贊成邀請保加利亞及阿 

爾巴尼亞代表也。因此，完全合理之唯一正 

確手績，乃先就廣泛之問題表決，亦卽謂就 

講所有四國之提案表決。 

主席：本席贊成兩決議中措詞較爲精確 

之 一 案 。 本 席 之 所 以 建 議 可 採 用 另 一 程 序 

者，係鑒於墨西哥代表所提之建議。 

本席以爲此次討論已盡其有用之限度。 

由本理事會之辯論觀之，每一代表均無疑贊 

成邀請希臘及南斯拉夫參加討論，但無投票 

權。意見不同之處在是否應立卽邀請其他國 

家，卽兩非會員國，與希臘及南^拉夫代表 

處於同等地位參加討論。 

本席以爲理事會目前兩項決議案，卽蘇 

聯代表及荷蘭代表之決議案，對此兩方見解 

之不同，表現至爲淸楚確切。若無異議，本席 

當卽宣佈停止3寸論，並將兩決議案提出表決， 

先表決蘇聯代表之決議案，其次表決荷蘭代 

表之決議案。各代表尙有異議否？ 

M r . LANGE(波蘭)：本人僅欲說明，在此間 

所發表之意見實際不止兩種。蘇聯代表之'决 

議案爲本代表圑所可接受，但具下列了解，卽 

於擬定正確程序時，對各代表圑不得分別待 

遇，惟本代表圑決然贊同立卽邀請所有四國。 

二六七 



主席：第一'决議案爲蘇聯代表所提出， 

兹將該案宣讀如下： 

"安全理事會'决議： 

邀請希臘，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 

爾 巴 尼 亞 參 加 考 廬 希 臘 政 府 所 提 出 之 問 

贊成此'决議案者請舉手。 

此决譏案不得大多數菓。現在賴到第二 

個決議棻，卽荷蘭代表所提出者。 

M r . L A N G E (波蘭）：兹請問荷蘭代表願否 

將 其 決 議 案 稍 予 修 改 。 本 人 建 議 其 第 二 點 

"將邀請阿巴爾尼亞及保加利亞代表前來， 

俾 . . . " 等 字 樣 可 否 代 以 " 邀 講 . . . . 前 來 ， 俾 

安 全 理 事 會 . . . . " 等 字 樣 , 此 點 可 使 兩 代 表 同 

時列席，且與荷蘭代表所言多少相符。 

M r . V A N K L E F F E N S (荷繭）：主席，本人願 

將 是 否 同 時 邀 請 各 該 國 代 表 一 問 題 交 由 i 席 

決定。以本人觀之，此事係一種趙貌一一主 

席無疑亦以爲然——故本人以爲自躐邀請各 

該代表同時列席，蓋無庸言。 

主席：^宣讀荷蘭代表所提交之決議案 

如下： 

"安全理事會決議： 

― . 邀 請 希 臘 與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參 加 討 

論，但無投票權； 

二 . 將 邀 請 阿 爾 巴 尼 亞 及 保 加 利 亞 代 

表前來，俾安全理事會得以聽取其所欲提 

出之聲明； 

倘安全理事會日後發現所審議之問題 

爲一種爭端，則當邀請阿爾巴尼亞及保加 

利亜代表參加討論，但無投票權。"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It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主席，荷蘭代表稱若貴主席無異議，渠 

同意同時邀講所有四國代表；換言之，蕖爲 

主席可多少事先決定此問題。主席對荷蘭代 

表此意未予答覆。若主席及理事會其他理事 

確同意應同時邀請所有四國代表參加討Ifir此 

問題，則吾人卽無異議。但如是則荷蘭代表 

所 提 決 譲 棻 之 第 一 及 第 三 段 ， 顯 有 矛 盾 之 

處。因第三段稱，惟有於安全理事會發現吾 

人正在處理者爲一種爭端而非情勢時，阿爾 

巴尼亞及保加利亞始得參加討論。是以吾人 

必需首先決定吾人正在處理者爲爭端抑爲情 

勢，然後第一段及第三段始能一致。 

在另一方面，若吾人删去第三段，而就 

第一段爲必需之修正；卽謂，若吾人加入保 

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兩國，或不更改此段， 

若吾人同意同時邀請所有四國代表參加，則 

吾人間自無異議。 

主席：本席對荷蘭代表之了解非蘇聯代 

表所指之意義。本席不擬請荷蘭代表重述所 

言，以^延長理事會之討論。但若此決議案 

獲通過，本席以理事會主席之資格，將不請 

所有四政府列席參加討論。 

據本席之了解，荷蘭代表之意爲理事會 

對本席於會議進行之適當期間邀請阿爾巴尼 

亞及保加利亞代表出席理事會發表其所願提 

出之聲明，將予贊同。 

本席擬宣佈現在停止紂論，並將荷蘭之 

動議付表決。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主席，請逐段表決。 

M r . L A N G E (波蘭）：本人欲提出一修正 

案 ， 卽 將 第 二 段 之 " 將 邀 請 " 改 爲 " 邀 請 "一 

此 僅 爲 形 式 方 面 之 動 , — — 因 本 人 認 爲 主 席 

對此'决議案之解釋與荷蘭代表之陳述略有不 

同也。 

主席：對此修正案有任何意見否？ 

M r . V A N K L E F F E N S (荷蘭）：本人無異議。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人贊同波蘭代表所提之修正案，並 

建議將荷蘭代表之決議案逐段表決，因其中 

有若干段爲本人所能接受，其他則爲本人所 

不能接受者。 

HASSAN Pasha (埃及)：本代表圑對荷蘭代 

表圑之提案投贊成票，但具有下列了解，卽 

其他兩國須予邀請。是以本代表圑不反凿波 

蘭 代 表 所 提 出 而 爲 荷 蘭 代 表 所 接 受 之 修 正 

案。 

主席：本席現將此決議案依蘇聯代表之 

請求逐段提付表決。 

茲將第一段宣讀如下： 

"邀講希臘與南斯拉夫代表參加討論, 



但 無 投 栗 權 。 " 

各代表贊成該段者.請舉手。 

(第一段一致通過。） 

茲將第二段宣讀如下： 

"邀請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代表前 

來，俾安全理事會得以聽取其所欲提出之 

聲 明 。 " 

各代表贊成頃所宣讀之一段者請舉手。 

荷蘭代表所提'决議之第二段一致通過。 

將荷蘭代表所提決議案之第三段宣讀 

如下： 

. " 倘 安 全 理 事 會 日 後 發 現 所 審 議 之 問 

題爲一種爭端，則當邀請阿爾巴尼亞及保 

加利亞代表參加討論，但無投票權。" 

各代表贊成該段者請舉手。 

(荷蘭代表所提'决議案之第三段獲大多 

數通過。）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人願就何以對第三段投反對累，略予 

說明。本人之'投反對票，當然並非因此段規 

定安全理事會若決定吾人所處理著爲爭端而 

非情勢，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代表最終卽 

得參加；本席之投反對累，乃因此段並規定 

倘安全理事會决定此事並非爭端而爲情勢， 

則於審査此問題時，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 

卽將不得參加。 

主 席 ： 請 容 本 席 以 美 國 代 表 之 資 格 發 

言：除非所發生之案件爲爭端時，竈章並無 

非會員國得參加討論之規定。此僅爲本席對 

憲章意義之見解。 

若無其他事務，本席以爲本理事會現可 

散會，至屋期四午後三時再議。 

M r . P A D I L L A N E R V O (墨西哥）：本人僅欲 

聲明：本人對荷蘭決議案第三段所以放棄投 

票權，其理由前巳申述，此外亦因本人相信 

此問題乃一爭端，且相信一閱希臘政府所提 

交之文件卽足決定此爲爭端矣。 

—— （午後八時零七分散會） 

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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